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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

学分制课程重新学习实施细则（修订） 

为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在教学过程中 

贯彻因材施教、按需施教原则，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，规范课程 

重新学习的各项工作，根据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管理办法》、《无

锡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课程重新学习的对象课程中有下述情况之一的，应当重新

学习该课程：  

（一）经学期补考后不及格的； 

（二）缓考不及格的； 

（三）取消课程考核资格的； 

（四）旷考、违反考场纪律、作弊的； 

（五）对已取得学分的课程成绩不满意，经审核批准重新学习

的； 

（六）使用到机床设备和固定实习工位的实践课程，考核不

及格的； 

（七）课程重新学习后，仍不及格的； 

（八）因课程不及格结业返校重新学习的； 

（九）毕业设计不合格的学生须参加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的； 

（十）其它需要重新学习的。  

二、重新学习课程安排 

（一）每学期补考成绩全部录入系统后，由教务处公布本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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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需 要参加重新学习课程学习的学生名单，同时组织网上选课、网

银缴费，教务处公布最终参加重新学习课程的学生名单。 

（二）教学业务部门安排重新学习课程的负责教师、具体开

课时间和地点，将重新学习安排汇总表上报教务处，并在教务系

统录入重新学习课程负责教师的姓名及联系方式。课程负责教师和

参加重新学习课程的学生需登录教务管理系统查询相关教学安排，

并按照课程教学安排展开教学活动。教务处在公告栏中公布学期重

新学习课程汇总表。学生对参加重新学习课程若有异议，应在课程

正式上课前到教务处复核。 

（三）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的，离校后且在弹性学习年限内

申请返校重新学习，并由学生填写《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申请

表》，经原专业所在学院审核签字，缴纳返校重新学习学分学

费，教务处审核学生学分学费缴纳情况并签署意见，课程所属

教学部门审核签字，教学秘书根据申请安排负责结业生返校重

新学习的教师，在教务系统里录入相关信息并通知相关教师和

学生。课程结束后由负责重新学习的教师在教务系统录入成绩，

并在纸质的申请表上填写成绩后交给教学秘书，由教学秘书在

教务系统里接收成绩。 

（四）重新学习课程的教学一般从每学期第 4 周开始实施。

其中：顶岗实习重新学习时间按照原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进行，毕

业设计重新学习时间不得少于 128 学时。非毕业班于学期末倒数第

2 周前结束并录入成绩。 

（五）重新学习课程（除实践专用周外）班级学生数低于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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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可以采取学生自学，教师定期辅导、答疑、布置作业的方式

重新学习该课程。 

（六）学生参加重新学习时，因课程（除实践专用周外）时

间安排冲突无法兼顾听课者，经教务处认可，学生可申请采取

自修与教师定期辅导相结合方式重新学习，但必须随班完成作业

及实践性环节，随班参加重新学习课程的考试。 

三、重新学习课程的教学  

（一）重新学习课程的任课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各项工作均按 

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对于学生自修重新学习的课程，辅导、答疑学时不得

少于课程学时的三分之一，不超过课程学时的二分之一，任课教

师应制定详细的辅导、答疑计划，报所属教学业务部门备案，同时

做好辅导、作业批改登记、学生签到考勤等相关工作。质控部和教

务处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抽查。 

（三）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各项教学资料由教师所

属教学业务部门负责存档，具体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四）重新学习学生必须按课表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教学

场所去参加教学活动，并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四、重新学习课程成绩  

（一）课程重新学习的学生必须参加该课程的考核。任课教

师应按课程大纲中的要求评定成绩。课程的总评成绩及格或大于等

于 60 分，方可获得相应课程的学分。 

（二）重新学习课程成绩由任课教师自行录入教务管理系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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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的课程成绩须同时填写在《结业生返校重

新学习审批表》中并提交给课程所属部门的教学秘书，课程所属

部门的教学秘书在系统里接受完成绩后将《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

审批表》转交给学生原专业所在学院的教学秘书。教学秘书接收

成绩的时间节点：毕业班所有重新学习课程的教学应在毕业当年

的 5 月 1 日前完成；非毕业班于学期末前 2 周完成。 

（三）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毕业设计课程的，任务完成后由

指导教师在《结业生返校重新学习审批表》上填写成绩并上交给学

院教学秘书， 同时在教务系统录入重新学习成绩。教学秘书接收

成绩，并提供《毕业设计评定表》给教务处实践科。教学秘书确

认结业生的所有课程都进入系统后打印学籍卡，连同其他换证资

料上交教务科申请结业证换发毕业证。 

五、其它  

（一）重新学习课程不实行补考，但课程重新学习的次数不

限。 

   （二）无特殊情况，符合课程重新学习要求的学生必须全部

参加学校组织的课程重新学习。重新学习课程的考试与正在修读

的课程期末考试时间冲突，请考前 1 周到教学秘书进行登记，由

教学秘书协调考试时间安排。 

   （三）学生对成绩为 75分(含以下)的及格课程需要参加重新

学习的。学生须开学后一周内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及格

重新学习申请表》，学院汇总及格重新学习相关信息，上交教务处。

教务处在教务管理系统录入学生名单后，学生自行进入教务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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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进行网上选课及缴费流程。没有报名缴费的学生不能参加相应

考试。 

   （四）重新学习学生须携带身份证参加重新学习。在校生身份证

遗失的，须到保卫处出具身份证明。 

（五）重新学习费用按物价部门规定的学分学费标准和各课

程学分数收取。 

（六） 用到机床设备或固定实习工位的实践课程，如因身体

或其它原因办理该课程缓考的学生重新学习，则不收取重新学

习费。 

（七）对于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违反教学规范的情形，一

经查实，严格按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暂行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六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无

锡职业技术学院学分制课程重新学习实施细则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